
六、國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 

中  華  民  國 108  年  6  月  12  日 
行政院院授主會金字第 1080500511 號函修正 

一、國營事業機構 (以下稱事業機構) 營業盈餘解庫，除法令另有

規定外，依本注意事項辦理。 

二、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資本不含民股之各事業機構當年度預算所

列解庫盈餘，屬以前年度盈餘部分，未指撥保留盈餘各半分配

於一月份、三月份，其餘列計於七月份；屬當年度盈餘部分，

按四期平均分配於四月份、七月份、十月份、十二月份之原則，

列入各該月份歲入分配預算，並切實督促各事業機構依期解

繳。 

前項四月份、七月份、十月份分配解庫款，如因辦理民營化釋

股作業，或於年度中各季結算時，因發生虧損或估計確未達到

發放股利之條件等，得報請事業主管機關審核，轉洽商財政部

免繳或予以調整，並通知審計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。 

三、財政部於年度進行中，為因應國庫調度，必要時得會同行政院

主計總處及事業主管機關，請營運狀況良好盈餘有超收，且資

本不含民股之事業機構，就其超收部分酌予提前解庫。 

四、各事業機構年度決算盈餘，應依預算法第八十五條規定之盈餘

分配項目辦理；其超收部分並依法分配解庫，非經行政院專案

核准，不得緩解。 

五、各事業機構各年度解庫盈餘，應分別依照下列原則辦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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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資本不含民股之事業機構，各年度應解庫盈餘，原則上按自編

決算數，連同前點未經核准保留部分，最遲應於年度終了一個

月內解繳。至行政院核定決算及審計部審定決算之解庫盈餘如

有增減，應於收到決算書後二週內辦理補繳或收入退還手續。 

(二)資本含有民股之事業機構，各年度應解庫盈餘，原則上按自編

決算數，連同前點未經核准保留部分，最遲應於年度終了六個

月內召開股東常會，決議應分配股息紅利後，於七月三十一日

前完成繳庫。至行政院核定決算及審計部審定決算之稅後盈餘

如有增加，於依法提列公積後，原則上暫列「未分配盈餘」科

目，併入下年度分配；如有減少時，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專案函

商審計部及有關機關處理方式後通知事業機構辦理。 

資本含有民股之事業機構公司章程訂明前三季或前半會計年

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提董事會決議之者，應於決議分派股息

紅利後一個月內完成繳庫。 

六、各事業機構應解庫款以現金繳納部分，應由事業機構填具繳款

書，直接解繳國庫後通知事業主管機關核對登記，並副知財政

部國庫署。 

七、各事業機構主辦會計、財務及有關人員，應負執行本注意事項

各項規定之責 。 

各事業主管機關未依規定督促所屬事業機構依期解繳者，財政

部得報行政院議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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